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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原係內政部於七十七年十

一月七日發布施行，嗣後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一年十

月二十三日。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及現行規定對於理事會決議不聘任

總幹事時，主管機關重新辦理公告，應有彈性機制予以縮短期程等問題，

爰修正「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共七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對於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消極資格條件中刑案紀錄查證部分，因

調查機關之資料來源與檢察機關相同，且查證資料紀錄也相同，為

避免重複查證，爰刪除調查機關之查證程序。（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為提高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格審查評定小組運作之效能，增訂

審查評定小組會議應邀請政風人員列席，以強化會議決定之公信

力。（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漁會聘任總幹事係屬漁會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理事會全體理事過半

表決之議案，並非選舉，漁會總幹事聘任表決票既經蓋用各該漁會

圖記，並於理事會開會當日經指導員查驗無誤，應無須指導員在表

決票上簽章，爰刪除指導員簽章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漁會現任總幹事屆次考核成績經評定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

不良紀錄之績優者，其申請登記原漁會總幹事候聘人時，其他候聘

登記人之學歷、經歷、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合計分數未達六十分者，

不予辦理面談程序，爰增訂相關規範，以減化作業流程。（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五、為避免漁會業務因總幹事遴聘作業時程冗長而延宕，增訂屆次改選 

於理事會成立六十日內屆期未完成總幹事之聘任時，或漁會總幹事

中途出缺時，於重新公告後第二次遴選作業之權宜彈性機制。（修正

條文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六、增訂總幹事未順利聘任，主管機關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記公告

時，對於該漁會原已經評定合格、現任總幹事年齡及屆次考核成績

達九十分以上之相關規定事項。（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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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總幹事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申請登記為漁會

總幹事候聘人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及

影本（正本經核對

無誤後退還申請登

記人）。 

二、學歷證件正本及影

本（正本經核對無

誤後退還申請登記

人）。 

三、經歷證件正本及影

本（正本經核對無

誤後退還申請登記

人）。 

四、無第三條第一項所

定情形之切結書。 

五、同意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機關（構）查

詢申請登記人之債

信、刑案、素行及

考核資料之同意

書。 

前項各款文件應於

登記時備齊，交付受理

登記機關。文件不齊

者，不予受理登記；其

需增補資料者，應於登

記截止日前交付受理登

記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為審核漁

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資

格，應洽請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

第六條  申請登記為漁會

總幹事候聘人者，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 

一、國民身分證正本及

影本（正本經核對

無誤後退還申請登

記人）。 

二、學歷證件正本及影

本（正本經核對無

誤後退還申請登記

人）。 

三、經歷證件正本及影

本（正本經核對無

誤後退還申請登記

人）。 

四、無第三條第一項所

定情形之切結書。 

五、同意主管機關委請

相關機關（構）查

詢申請登記人之債

信、刑案、素行及

考核資料之同意

書。 

前項各款文件應於

登記時備齊，交付受理

登記機關。文件不齊

者，不予受理登記；其

需增補資料者，應於登

記截止日前交付受理登

記機關，逾期不予受理。 

主管機關為審核漁

會總幹事候聘登記資

格，應洽請財團法人金

融聯合徵信中心、票據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漁會總幹事候聘登記人

消極資格條件中刑案紀

錄部分，原規定向司

法、檢察、調查、警察

等相關機關（構）之查

證，因調查機關之資料

來源與檢察機關相同，

且查證資料紀錄也相

同，為避免重複查證，

爰刪除第三項調查機關

之查證程序，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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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所及司法、檢察、

警察等相關機關（構）

依法提供債信、刑案、

素行及考核等資料；相

關機關（構）應予協助。 

交換所及司法、檢察、

調查、警察等相關機關

（構）依法提供債信、

刑案、素行及考核等資

料；相關機關（構）應

予協助。 

第七條 受理登記機關為

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

定，應組成審查評定小

組；其成員七人至九

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

長、直轄市長或縣（市）

長就漁政、金融（財

政）、戶政、教育、警政、

法制等相關機關（單位）

代表、學者專家派聘

之，並自成員中指派召

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 

前項審查評定小組

會議，應邀請政風人員

列席，會議由召集人召

集且擔任主席，召集人

因故無法出席會議時，

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

登記截止之日起二十個

工作日內完成總幹事候

聘登記人資格審查；經

審查結果不符本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規定或有第

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敘明理由通知

其本人，有異議者，應

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

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檢附

有關資料，向受理登記

第七條  受理登記機關為

辦理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

定，應組成審查評定小

組；其成員七人至九

人，由中央主管機關首

長、直轄市長或縣（市）

長就漁政、金融（財

政）、戶政、教育、警政、

法制等相關機關（單位）

代表、學者專家派聘

之，並自成員中指派召

集人、副召集人各一

人。 

前項審查評定小組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無法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代理之。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

登記截止之日起二十個

工作日內完成總幹事候

聘登記人資格審查；經

審查結果不符本法第二

十六條之一規定或有第

三條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敘明理由通知其本

人，有異議者，應於通

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個工

作日內以書面檢附有關

資料，向受理登記機關

申請復審，並以一次為

一、第二項增訂審查評定

小組會議應邀請政風

人員列席，以強化會

議決定之公信力。 

二、第三項配合一百零一

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

發布之第三條增訂第

二項，爰酌作文字修

正。 

三、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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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申請復審，並以一

次為限；逾期申請者，

受理登記機關應不予受

理。 

受理登記機關對申

請復審案件，應於受理

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

審查評定小組會議完成

復審。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

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無

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

作日內，完成准予登記

者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

之成績評定，並造具名

冊，報送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面談。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

定，在全國漁會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之；區漁

會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之。 

審查評定小組對總

幹事候聘登記人所為資

格審查及成績評定之資

料，以候聘登記人於登

記截止日前所檢送之證

明文件為限。 

限；逾期申請者，受理

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 

受理登記機關對申

請復審案件，應於受理

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召開

審查評定小組會議完成

復審。 

受理登記機關應於

完成復審審查或確認無

復審情事之日起七個工

作日內，完成准予登記

者品德操守及工作表現

之成績評定，並造具名

冊，報送中央主管機關

辦理面談。 

漁會總幹事候聘登

記人資格審查及成績評

定，在全國漁會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之；區漁

會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之。 

審查評定小組對總

幹事候聘登記人所為資

格審查及成績評定之資

料，以候聘登記人於登

記截止日前所檢送之證

明文件為限。 

 

第十條 漁會理事會召開

聘任總幹事會議，應於

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

類、時間、地點連同敘

明聘任總幹事之議程，

以書面通知理事，並報

請主管機關指派指導員

列席。 

主管機關應指派指

第十條  漁會理事會召開

聘任總幹事會議，應於

開會七日前將會議種

類、時間、地點連同敘

明聘任總幹事之議程，

以書面通知理事，並報

請主管機關派指導員列

席。 

主管機關應指派指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按總幹事聘任依本法

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須經理事會全體

理事過半表決，並非

選舉，無須指導員在

表決票上簽章，爰刪

除第三項由指導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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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員列席漁會聘任總幹

事之理事會會議。 

漁會應依規定格式

自行印製聘任總幹事表

決票，蓋用各該漁會圖

記，並於開會當日交予

指導員查驗無誤後，點

交漁會保管。 

漁會召開聘任總幹

事理事會會議時，出席

理事應親自簽名領取聘

任總幹事表決票，並依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於表決票上以記名

行之。 

漁會應於前項聘任

總幹事表決票開票完畢

後，當場將各出席理事

之聘任結果記明於聘任

總幹事表決紀錄表一式

二份，一份記載於會議

紀錄為附件，另一份併

同聘任總幹事表決票集

中包封並於封面書明漁

會名稱、屆次、種類、

表決票張數及年、月、

日，由指導員會同會議

主席驗簽後，交由漁會

妥為保管，並於次屆總

幹事完成聘任後銷毀

之。 

漁會完成總幹事之

聘任後，應將受聘總幹

事名單函報該管主管機

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及其上級漁會。 

導員列席漁會聘任總幹

事之理事會會議。 

漁會應依規定格式

自行印製聘任總幹事表

決票，蓋用各該漁會圖

記，並於開會當日交予

指導員查驗無誤後，由

指導員於聘任總幹事表

決票上簽名或蓋章，並

點交漁會保管。 

漁會召開聘任總幹

事理事會會議時，出席

理事應親自領取聘任總

幹事表決票，並依本法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於表決票上以記名行

之。 

漁會應於前項聘任

總幹事表決票開票完畢

後，集中包封並於封面

書明漁會名稱、屆次、

種類、表決票張數及

年、月、日，由指導員

會同會議主席驗簽後，

交由漁會妥為保管，並

於次屆總幹事完成聘任

後焚燬之。 

漁會完成總幹事之

聘任後，應將受聘總幹

事名單函報該管主管機

關，並副知中央主管機

關及其上級漁會。 

 

聘任總幹事表決票上

簽名或蓋章。 

四、漁會召開聘任總幹事

理事會會議時，出席

理事未必親自領取表

決票，為落實表決票

均由理事親自領取並

記名表決，爰於第四

項增加「簽名」二字。 

五、總幹事之聘任雖以記

名方式進行表決，但

開票完畢後集中包封

交由漁會保管，各理

事表決意見若未明定

須載明於會議紀錄，

可能涉及兩派勢力角

逐，易有表決票遺失

或湮滅等疑慮，故增

列漁會總幹事聘任表

決紀錄表，且於理事

會會議紀錄中詳實紀

載各出席理事之聘任

結果，爰於第五項增

訂「當場將各出席理

事之聘任結果記明於

聘任總幹事表決紀錄

表一式二份，一份記

載於會議紀錄為附

件，另一份併同聘任

總幹事表決票集中包

封」之規定，以減少

不必要之紛爭；另「焚

燬」酌作文字修正為

「銷毀」。 

六、第六項未修正。 

第十六條 漁會總幹事候

聘人之遴選，其評審項

第十六條 漁會總幹事候

聘人之遴選，其評審項

一、現任漁會總幹事屆次考

核成績依本辦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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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規定如下： 

一、學歷。 

二、經歷。 

三、品德操守。 

四、工作表現。 

五、面談表現。 

前項評審項目之計

分基準如附表。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

之遴選，依前項所定基

準計算總分，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學歷、經歷、品德

操守及工作表現合

計分數未達四十分

者，不予辦理面談

程序。 

二、 現任漁會總幹事屆

次考核成績達九十

分以上，且其品德

操守無不良紀錄之

績優者，申請登記

原漁會總幹事候聘

人時，其他候聘登

記人之學歷、經

歷、品德操守及工

作表現合計分數未

達六十分者，不予

辦理面談程序。 

三、總分未達七十分者，

不予評定為合格人

員；七十分以上

者，評定為合格人

員。 

目規定如下： 

一、學歷。 

二、經歷。 

三、品德操守。 

四、工作表現。 

五、面談表現。 

前項評審項目之計

分基準如附表。 

漁會總幹事候聘人

之遴選，依前項所定基

準計算總分，並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 學歷、經歷、品德

操守及工作表現合

計分數未達四十分

者，不予辦理面談

程序。 

二、 總分未達七十分

者，不予評定為合

格人員；七十分以

上者，評定為合格

人員。 

 

三條規定達九十分以

上且其品德操守無不

良紀錄之績優者，其申

請登記原漁會總幹事

候聘人時，其他候聘登

記人遴選總分，依本條

規定，未達九十分以上

者，不予評定為合格人

員，又查面談表現配分

為三十分，則其學歷、

經歷、品德操守及工作

表現合計分數倘未達

六十分者，縱使面談獲

得滿分三十分，其遴選

總分亦未達九十分以

上，為減化作業流程，

爰於第三項增訂第二

款渠等人員不予辦理

面談。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第二款

遞移為修正條文第三

項第三款，文字未修

正。 

第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之

聘任，應於該漁會屆次

改選，理事會成立後六

十日內，完成理事會合

法聘任決議、發給聘任

第十七條  漁會總幹事候

聘人之遴選，依第十三

條或前條之規定，未能

評定出合格人員者，應

重行辦理，至總幹事依

一、 參照農會總幹事遴選

辦法第十八條，於第

一項明定總幹事之聘

任應於理事會成立後

六十日內完成合法聘



7 

 

通知書及總幹事受聘人

報到就職。 

未能依前項所定期

限完成總幹事之聘任

時，主管機關應於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

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

作業程序；理事會並應

於中央主管機關造具合

格人員名冊送達漁會之

日起六十日內完成總幹

事之聘任。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

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

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均不聘任時，該

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

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

機關於該會議紀錄送達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應重

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登

記公告，並踐行遴選作

業程序。 

前二項總幹事之聘

任，屆期仍未能產生

時，主管機關應依前二

項規定重行辦理，至總

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法聘任時為止。 任決議、發給聘任通

知書及報到就職。 

二、 為使新總幹事早日產

生，爰增列第二項，

明定主管機關及漁會

理事會於未能依第一

項所定期限完成總幹

事聘任時之處理方式

與期限。 

三、 為避免漁會業務因總

幹事遴聘作業時程冗

長而延宕，漁會屆次

改選總幹事遴選於理

事會成立六十日內屆

期未完成聘任，須於

六十日期限屆滿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主管

機關始能重新辦理總

幹事候聘人登記公

告，此係保障第二次

產生之遴選合格人員

名冊中人員得以受聘

之權益，惟漁會理事

會就該名冊人員倘均

不同意聘任時，宜縮

短期程以避免延宕，

爰增列第三項明定，

理事會倘經全體理事

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均不聘任時，理事會

會議紀錄應詳實記載

程序及結果，主管機

關於該會議紀錄送達

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

聘人登記公告，並踐

行遴選作業程序，以

儘速完成聘任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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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四、 現行條文移列為修正

條文第四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漁會總幹事於

該屆中途出缺時，主管

機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

五日內重新辦理總幹事

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

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

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

評定之合格人員名冊送

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

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但

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

者，不辦理遴選，並依

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

第三項所定順序暫行代

理。中途出缺係因屆齡

退休者，得於退休生效

日前，先行辦理總幹事

候聘人登記公告。 

前項重新公告遴選

合格人員名冊經理事會

全體理事三分之二以上

之決議均不聘任時，該

理事會會議紀錄應詳實

記載程序與結果，主管

機關於該理事會議紀錄

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應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

人登記公告，並踐行遴

選作業程序。 

未能依前二項前段

所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

聘任時，主管機關應依

前二項規定重行辦理，

至總幹事依法聘任時為

第十八條 漁會總幹事於

該屆中途出缺時，主管

機關應於出缺之日起十

五日內重新辦理總幹事

候聘人登記公告，並踐

行遴選作業程序；理事

會並應於中央主管機關

評定之合格人員名冊送

達漁會之日起六十日內

完成總幹事之聘任。但

其所遺任期不足一年

者，不辦理遴選，並依

本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

第三項所定順序暫行代

理。 

未能依前項前段所

定期限完成總幹事之聘

任時，主管機關應依前

項規定重行辦理，至總

幹事依法聘任時為止。 

 

一、有關漁會現任總幹事屆

齡退休，得於退休生效

日前，適當期間內辦理

繼任總幹事登記，本會

業於一百零四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農漁字第

一○四一二六七五四

一號函釋在案，為求明

確，爰於第一項末段增

列明定之。 

二、為避免漁會業務因總幹

事遴聘作業時程冗長

而延宕，漁會總幹事中

途出缺，於重新公告後

辦理遴選作業所產生

之遴選合格名冊送達

後，原明定須於六十日

完成聘任之期限，係保

障補聘公告所產生之

遴選合格人員名冊中

人員得以受聘之權

益，其效力為六十日，

惟漁會理事會就該名

冊人員倘均不同意聘

任時，宜縮短期程以避

免延宕，爰增訂第二項

規定，理事會就重新公

告遴選合格名冊之聘

任，倘經全體理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決議均不

聘任時，理事會會議紀

錄應詳實記載程序及

結果，主管機關於該理

事會議紀錄送達之次

http://www.6law.idv.tw/6law/law3/農會法施行細則.htm#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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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日起十五日內應再重

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

登記公告，並踐行遴選

作業程序，以儘速完成

聘任總幹事作業。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遞移

為修正條文第三項。 

第十八條之一  主管機關

依第十七條或前條規定

重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

登記公告，前經中央主

管機關於同屆次評定合

格之總幹事候聘人重新

登記於原漁會時，經審

查其符合第三條第一項

規定，且品德操守無不

良紀錄者，無須辦理成

績評定及面談程序，中

央主管機關逕予評定為

合格人員。但登記其他

漁會者，仍應踐行遴選

程序。 

前項經評定合格人

員為現任漁會總幹事

者，其重新登記於原漁

會時，不受本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限制。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

規定重新辦理總幹事候

聘人登記公告，現任漁

會總幹事屆次考核成績

達九十分以上，且其品

德操守無不良紀錄之績

優者，重新申請登記於

原漁會者，有其他候聘

登記人依第十六條第二

項所定計分基準計算總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農會總幹事遴選

辦法第二十條，於第

一項明定總幹事未順

利聘任，主管機關重

新辦理總幹事候聘人

登記公告時，原已經

中央主管機關於同屆

次評定合格者，重新

登記於原漁會，得逕

予評定為合格人員，

主管機關原需辦理之

成績評定及中央主管

機關應辦理面談事

宜，均無需辦理。 

三、第二項明定現任總幹事

於新理事會成立後未

獲聘任，重新辦理公告

並登記於原漁會，其年

齡不受五十五歲之限

制。 

四、至於現任漁會總幹事屆

次考核成績達九十分

以上且其品德操守無

不良紀錄之績優者，於

新理事會成立後未獲

聘任，重新辦理公告並

登記於原漁會，其他候

聘人經遴選分數達七

十分以上，應為合格人

員，爰為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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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達七十分以上時，中

央主管機關應予評定其

他候聘登記人為合格人

員，不適用第十三條規

定。 

 

 

 

 

 

 

 

 


